
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2025年度省级

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和省级农业产业化

联合体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“3212”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农综〔2021〕22号）、《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“一村一品”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农综〔2022〕53号）和福建省农业厅等6厅局《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闽农综〔2018〕28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2025年度省级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和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申报条件

（一）省级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

1.产业有规模。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超过500万元，占全村生产总值的30%以上（属于38个欠发达老区苏区县的村可适当降低）。特色产业类型包括特色种植、特色养殖、特色食品、特色文化（如传统手工技艺、民俗文化等）和特色业态（如休闲旅游、民宿、电子商务等）。

2.产业有组织体系。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动作用明显，年收入超过10万元。村有农民合作社、联合社、家庭农场等主体，从事特色产业的农户数量达到200户以上或占全村常住农户数30%以上。
3.产业有市场影响。从业人员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。主销产品有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等认证，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的优先。
4.产业有发展潜力。特色产业已形成可操作，可落地的发展方案，已谋划生成一批前期准备充分，能尽快开工的建设项目。

（二）省级农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

1.联合体要素齐全。龙头企业牵头，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分工协作参与，形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，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。
2.达到“五有”和“五统一”标准。有制定并上墙联合体章程、有建立理事会制度、有龙头企业牵头、有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农户增收、有相对固定办公场；统一生产规划，统一生产服务，统一技术管理，统一资金服务，统一收购销售。
3.带动能力较强。能够带动合作社及家庭农场总数达到5家以上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由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按照《各地申报名额分配表》（附件1），组织申报推荐，超报不予受理。

（一）县级申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组织符合条件的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分别填报《省级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，《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申报表》（附件3），并连同佐证材料一起装订成册，在初核把关后报市级农业农村局。
（二）市级推荐。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对各地申报的材料进行复核，根据分配名额择优推荐，并汇总填报《省级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4）和《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5）。

（三）省级遴选。我厅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择优确定2024年省级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、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名单，经公示无异议后行文正式公布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精心组织。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要高度重视省级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和农业产业化省级示范联合体申报工作，严格按照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做好推荐工作。省级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培育情况将作为“十四五”期间项目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。同时，各地按照“3212”工程年度任务要求培育市县级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。
（二）认真把关。各地要按照优中选优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认真审核把关申报材料，确保申报情况属实、数据准确无误，于9月30日前将推荐函、纸质申报材料，以及2021-2025年培育的市级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名单公布文件（1份）报送厅乡村产业发展处，并发送电子版。
联系人：林岚剑；联系电话：0591－87846542；电子邮箱：cyh87846542@163.com；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123号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。

附件：1.各地名额分配表

2.省级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申报表
3.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申报表

4.省级“一村一品”专业村申报汇总表

5.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申报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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